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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Weigao Group Medical Polymer Company Limited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6）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由於董事人數

變更, 謹此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原第一百條 

「公司設董事會，董事會由十三名董事組成，其中董事長一人，副董事長一人，

獨立董事（獨立于公司股東且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董事）四人。 

 

董事會換屆時，外部董事（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董事）應占董事會人數的二分之

一以上。」 

 

原第一百條建議修訂為: 

  

「公司設董事會，董事會由十二名董事組成，其中董事長一人，副董事長一人，

獨立董事（獨立于公司股東且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董事）四人。 

 

董事會換屆時，外部董事（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董事）應占董事會人數的二分之

一以上。」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須經股東於應屆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以 

特別決議案批准及相關中國政府機關審核及登記或備案。 

 

 

 

 

 

* 僅供識別 



載有有關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之進一步資料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 

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學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中國山東威海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張華威先生（執行董事） 

王毅先生（執行董事） 

陳學利先生（非執行董事） 

周淑華女士（非執行董事） 

Christopher J. O’Connell先生（非執行董事） 

盧偉雄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家淼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付明仲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錦霞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